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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I NA S E CUR I T I E S J O URNA L

DISCLOSURE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１

证券简称：深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２６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
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深南东路
５０４７

号深圳发展银行大厦六
楼多功能会议厅。

（三）召集人：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四）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 主持人：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兰克纽曼（

Ｆｒａｎｋ

Ｎｅｗｍａｎ

）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深圳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通过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含股东授权

代表）

１３９５

人，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表）

８７

人，通过网络
投票参与表决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表）

１３０８

人。 通过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
投票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表）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１

，

６０４

，

１６５

，

２８１

股， 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３

，

１０５

，

４３３

，

７６２

股的
５１．６６％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表）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

４９２

，

３４８

，

８３１

股 ， 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５．８５％

，通过网络投票参与表决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表）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

１

，

１１１

，

８１６

，

４５０

股 ， 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５．８０％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审议通

过了以下议案：

１

、逐项审议通过了《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
方案的议案》；

１．１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同意：

１

，

５０５

，

７３８

，

３００

股；反对：

３

，

０２９

，

６２３

股；弃权：

９５

，

３９７

，

３５８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９３．８６％

，表决结果为通过。

１．２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在中国证

监会核准后六个月内选择适当时机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同意：

１

，

５０５

，

７３１

，

３１１

股；反对：

２

，

９９８

，

２２３

股；弃权：

９５

，

４３５

，

７４７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９３．８６％

，表决结果为通过。

１．３

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为不少于

３．７０

亿股但不超过
５．８５

亿股。

同意：

１

，

５０５

，

６９７

，

８１１

股；反对：

３

，

０７１

，

３２３

股；弃权：

９５

，

３９６

，

１４７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９３．８６％

，表决结果为通过。

１．４

发行对象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同意：

１

，

５０５

，

６７７

，

４１１

股；反对：

３

，

０９３

，

０２３

股；弃权：

９５

，

３９４

，

８４７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９３．８６％

，表决结果为通过。

１．５

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３

日。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１００％

。

同意：

１

，

５０５

，

２４９

，

８６５

股；反对：

３

，

７３１

，

３７６

股；弃权：

９５

，

１８４

，

０４０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９３．８３％

，表决结果为通过。

１．６

发行数量及价格的调整
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权益分派、公积金转

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发行
数量也将随之进行调整。

同意：

１

，

５０５

，

６２４

，

２００

股；反对：

３

，

１６６

，

０２３

股；弃权：

９５

，

３７５

，

０５８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９３．８６％

，表决结果为通过。

１．７

本次发行股票的锁定期
特定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同意：

１

，

５０５

，

７３７

，

０００

股；反对：

２

，

９９８

，

２２３

股；弃权：

９５

，

４３０

，

０５８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９３．８６％

，表决结果为通过。

１．８

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６．８３

亿元，募集资金在扣除相关发行
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资本金。

同意：

１

，

５０５

，

６８４

，

０００

股；反对：

２

，

９９８

，

２２３

股；弃权：

９５

，

４８３

，

０５８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９３．８６％

，表决结果为通过。

１．９

上市地
锁定期满后，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同意：

１

，

５０５

，

６８２

，

０００

股；反对：

３

，

０２８

，

２２３

股；弃权：

９５

，

４５５

，

０５８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９３．８６％

，表决结果为通过。

１．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前公司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

同享有。

同意：

１

，

５０５

，

３１４

，

１１１

股；反对：

３

，

００９

，

４２３

股；弃权：

９５

，

８４１

，

７４７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９３．８４％

，表决结果为通过。

１．１１

本次发行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期
公司股东大会通过的与本项议案有关的决议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

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同意：

１

，

５０５

，

６２３

，

７１１

股；反对：

３

，

０７５

，

３２３

股；弃权：

９５

，

４６６

，

２４７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９３．８６％

，表决结果为通过。

以上议案尚需经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等监管机构核准后方可实施，

并最终以前述监管机构核准的方案为准。

２

、审议通过了《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报告的议案》；

同意：

１

，

５９７

，

２１５

，

３９１

股；反对：

２

，

３５６

，

６２６

股；弃权：

４

，

５９３

，

２６４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９９．５７％

，表决结果为通过。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同意：

１

，

５０２

，

３４１

，

９７７

股；反对：

２

，

５１０

，

２０９

股；弃权：

９９

，

３１３

，

０９５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９３．６５％

，表决结果为通过。

４

、审议通过了《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
条件的议案》。

同意：

１

，

５０２

，

０４４

，

５６７

股；反对：

２

，

５１１

，

１１９

股；弃权：

９９

，

６０９

，

５９５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９３．６３％

，表决结果为通过。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事宜的议案》。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在适当的情形下由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有关
法律法规、 股东大会决议许可的范围内， 从维护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
发，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

１

）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和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方案；

（

２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就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事宜修改公司
章程的相应条款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

３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及股份锁定事宜；

（

４

）采取所有必要的行动，决定和办理其他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
的具体事宜。

前述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同意：

１

，

５０２

，

２８９

，

０６７

股；反对：

２

，

５６５

，

２１９

股；弃权：

９９

，

３１０

，

９９５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９３．６５％

，表决结果为通过。

Ｎｅｗｂｒｉｄｇｅ Ａｓｉａ ＡＩＶ Ⅲ

，

Ｌ．Ｐ．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中
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未出席本次会议。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江惟博、卞昊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
会议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表）的资格和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
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９９

证券简称：酒鬼酒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１９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８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四届董
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 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审议并通过公司《关于股权转让及债权转移协议之补充协议》。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

详见同时刊登的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特此公告。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０ ０ ９ 年６ 月２ 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９９

证券简称：酒鬼酒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２０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酒鬼酒供
销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酒鬼供销公司） 与上海恒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恒元公司）签订了关于湖南利新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湖南利新源公司）的《股权转让及债务转移协议》。 经万隆亚洲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湖南利新源公司审计，出具了万会业字（

２００７

）第
１３１１

号
审计报告，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３０

日止该公司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为
９

，

８１０

，

０７４．５２

元，以此为依据，上海恒元公司应向本公司及酒鬼供销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
８

，

２４０

，

４６２．６０

元人民币。 （

１

）关于股权转让：上海恒元公司受让本公司享有的
湖南利新源房公司

７４％

股权，同时受让酒鬼供销公司享有的湖南利新源公司
１０％

股权；（

２

）关于债务转移：通过此次股权转让，变为本公司拥有上海恒元
公司

９１

，

７５９

，

５３７．４０

元的债权， 自协议生效之日起由上海恒元公司向本公司
偿还，同时上海恒元公司即享有对湖南利新源公司相应数额的债权。 此外，

本公司仍拥有湖南利新源公司
２３

，

９１７

，

６０５．８７

元债权。 本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
２９

次会议及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８

年度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股权转让及债务转移协议》。 相关信息于会议次
日公告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咨询网站上。

２

、《股权转让及债务转移协议》已部分履行，上海恒元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以银行电汇方式向本公司支付人民币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其中：支付本公
司股权转让金

４

，

０２２

，

１３０．５５

元；支付酒鬼供销公司股权转让金
９８１

，

００７．４５

元；

代湖南利新源公司偿还本公司债务
４４

，

９９６

，

８６２．００

元）。 湖南利新源公司股东
变更已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变更登记，本公司现持有湖南利新源公司

４９％

的
股权，上海恒元公司现持有湖南利新源公司

５１％

的股权。

３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本公司、上海恒元公司、湖南利新源公司在湖南省长
沙市签署了《关于股权转让及债权转移协议之补充协议》。 三方同意终止《股
权转让及债务转移协议》，约定对未履行部分不再履行，并对已履行部分作
适当处理。

４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８

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
权转让及债权转移协议之补充协议》，本协议经合同三方签字并盖章后生
效，本次签署的补充协议无需经过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或政府有关部门批
准。

５

、本次交易未购成关联交易。

６

、由北京亚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湖南利新源公司出具了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评估报告（京亚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０４５

号），确定湖南利新源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８７５．０１

万元；由万隆亚洲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出具了万亚会业字［

２００９

］第
５３

号审计报告，湖南利新源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为人民币
８

，

６５３

，

４１６．７７

元。

二、交易对方介绍
上海恒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７

日，公司住所为上
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５００

号
５０２Ｃ－３

室；法定代表人：单升元；注册资本
４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单升元先生，占公司总股份的
７０％

。 公司类
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投资管理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均除经纪）、

财务咨询、企业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实业投资（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
证经营）。

三、投资基本情况
１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湖南利新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

长沙市韶山北路
１３９

号湖南文化大厦
１２Ａ０５

室；法定代表人：单升元；公司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筹建房地产开发项目，法律、行政法规和政策

允许的建筑材料的生产、销售。 目前，本公司持有湖南利新源公司
４９％

的股
权，上海恒元公司持有湖南利新源公司

５１％

的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
持有湖南利新源公司

７５％

的股权， 上海恒元公司持有湖南利新源公司
２５％

的
股权。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湖南利新源公司总资产为
１２８８５．６４

万元、净资产
为
８６５．３４

万元、营业收入为
０

元、净利润为
－９８．５

万元；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湖
南利新源公司总资产为

１２８７０．６４

万元、净资产为
８５０．３４

万元、营业收入为
０

元、

净利润为
－１５

万元。

２

、出资方式：以货币资金出资，所需资金为自有资金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上海恒元公司、湖南利新源公司在湖南省长沙市签署了《关于

股权转让及债权转移协议之补充协议》，一致同意终止原三方签署的《股权
转让及债权转移协议》，并就终止协议、湖南利新源公司股权转让、债权转移
和土地开发等问题，达成如下协议：

１

、三方同意终止《股权转让及债权转移协议》，未履行部分不再履行，已
履行的部分，作如下处理：

（

１

）上海恒元公司应在开发土地拆迁完成后支付本公司的股权转让款及
转移债权款人民币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其中：本公司持有湖南利新源公司
３３％

股权的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３

，

２３７

，

３２４．６０

元， 以及转移债权款人民币
４６

，

７６２

，

６７５．４０

元）不再支付。

（

２

） 本公司不再转让应转让的湖南利新源公司
３３％

股权给上海恒元公
司。

（

３

）上海恒元公司同意将持有湖南利新源公司的
２６％

股权，根据万隆亚
洲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万亚会业字［

２００９

］第
５３

号审计报告（以下简称“审
计报告”）， 湖南利新源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人民币
８

，

６５３

，

４１６．７７

元为依据计算，以人民币
２

，

２４９

，

８８８．３６

元的价格转让给本公司；本公司
同意受让该股权，并于本补充协议生效后七日内支付股权转让款；工商变更
登记所需的《股权转让合同》双方依据本条款另行签订，两份合同有不一致
之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转让完成后，本公司持有湖南利新源公司

７５％

的股
权，上海恒元公司持有湖南利新源公司

２５％

的股权。

（

４

）本公司同意将上海恒元公司代湖南利新源公司偿还的部分转移债权
款人民币

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于本补充协议生效且股权过户完成后返还给上
海恒元公司； 返还后， 上海恒元公司方仍拥有湖南利新源公司债权人民币
２０

，

９９６

，

８６２．００

元。

２

、股权转让完成后，湖南利新源公司董事、监事和总经理安排如下：（

１

）

湖南利新源公司董事会由五名董事组成，其中本公司委派
３

名，上海恒元公
司委派

２

名；（

２

）湖南利新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和财务总监由本公司委
派；（

３

）湖南利新源公司监事和总经理由上海恒元公司委派。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

２００７

年底至今，受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增长放缓影响，上海恒元公司
经营状况不佳，目前资金周转困难，只能将拆迁和投资开发的时间后延，且
无法预计延后的时间。 而湖南利新源公司所拥有的位于湖南省长沙市雨花
区长沙大道南侧的土地（长国用［

２００７

］第
０３１６７１

号、长国用［

２００７

］第
０５８３８８

号）开发工作，因涉及拆迁、征地补偿等历史遗留问题，加上上海恒元公司资
金不能到位，工作进展缓慢。按照土地出让合同，该土地开发应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前动工，否则，会有缴纳土地闲置费甚至被政府无偿收回的风险。 若土
地被政府无偿收回，将给各方均造成巨大损失。

２

、湖南利新源公司所拥有的土地位于长沙市雨花区黎托乡长沙大道（原
雨花大道）大桥村段南侧（即体育新城），该土地已取得土地使用权证，性质
为国有出让， 用途为住宅用地， 证载有效使用面积为

２８

，

８２１．４７

平方米 （合
４３．２３２

亩）。 该地块北边与商贸中心区三湘、南湖、高桥、马王堆等大型商贸市
场相连；西边与东塘商圈相通，东边依傍浏阳河风光带；距此不足

５００

米处即
为京珠高速和机场高速入口，紧邻城市环线可通往周边城市，通过主干道长
沙大道可直达城市中心；距此不足

２

公里（位于黎托）即为将在
２００９

年底前建
成通车的武广客运专线新长沙火车站， 这将成为长沙向外辐射新的重要客
运枢纽，有利于促进“泛珠三角”大融合和“武广沿线都市圈”的形成；长沙地
铁
２

号线体育新城站今年开工建设，

２

号线东西走向，沿五一大道横贯长沙城
区，连接汽车西站和武广新客站两大交通枢纽，是城区最主要的地铁干线。

在此背景下，体育新城板块的区位优势、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体育新城将是
一个集体育、文化、休闲、娱乐、居住、经营商贸于一体的新城区。 目前，该区
域国际化城区形象日益成型，云集了众多知名开发商的明星楼盘，已成为目
前长沙市最具口碑的高品质楼盘聚集地之一， 具备一定的投资价值和升值
空间。

本次交易对本公司以前年度经营成果未产生影响，预计对本公司未来年
度经营业绩也不构成重大影响。 本次交易后由本公司直按控股湖南利新源
公司并自主开发土地， 有利于及时化解目前湖南利新源公司面临的经营风
险，盘活本公司现有土地资源，拓宽企业盈利渠道，维护上市公司和广大股
东的利益。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０ ０ ９ 年６ 月２ 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８０

证券简称：平庄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２３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诉讼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大诉讼进展情况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披露了公司重大诉讼公告，详见
６

月
１９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网相关内容。

公司于近日接到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通知，因本案有被
告未及时收到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委托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
的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相关文书。 在重新通知后，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决定对本案延期开庭审理，开庭审理时
间由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延期至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

二、本公司应诉处理情况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２

日收到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举
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农业元宝山区支行起诉本公司与
其借款合同纠纷。接到应诉材料后，公司高度重视，立即责成相关部
门查阅相关凭证确认是否存在此项债务。 经查证，本公司已按重组
债务分割方案偿还了承接农业银行元宝山区支行的债务。

因本案诉讼额度较大，公司及时召开了会议，研究应诉方案，并
聘请律师处理相关诉讼事宜。 因

６

月
１３

日、

６

月
１４

日为休息日，自
６

月
１５

日起，公司积极与农业银行元宝山区支行、赤峰草原兴发资产管
理公司联系，了解原贷款抵押资产处置情况，并单独或通过控股股
东就相关债务承担及抵押物处置问题与赤峰草原兴发资产管理公
司、赤峰市元宝山区人民政府、赤峰市人民政府积极沟通。因本案具
有涉及重大资产重组后的债务分割协议的履行，抵押物处置及诉讼
额较大，被诉对象较多的特殊性，公司及与各方沟通及债务的落实
需要一定时间。 因此，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发布了重大诉讼公告，

公司对于未及时披露本次重大诉讼向广大投资者表示歉意。

三、关于农业银行元宝山区支行《承诺函》的情况说明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农业银行元宝山区支行就本公司重大重组方

案出具了《同意函》。

主要内容如下：“同意由（原草原兴发公司）所欠农行贷款本金
的
４０％

即
１４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元，全部利息
３

，

６７２

，

０４７．８３

元（截止到二〇〇
六年六月三十日），由接受置出资产的第三方承担，但对上述贷款本
息我行依然对原抵押物享有抵押权。上述贷款利息落实第三方承担
并办理有效抵押担保后， 我行放弃就上述债权向内蒙古平庄煤业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与内蒙古草原兴发股份有限公司重组后的上
市公司追索的权利”。

“对于分割以后的债务重新落实问题， 拟同意置出全部抵押资
产，抵押权不变，待重组方案确定后，我行内部须按规定程序上报审
批。在我行未获批准并就债务落实与有关方面签订正式协议并办理
相关手续前，我行对内蒙古草原兴发股份有限公司原有的债权和抵
押权继续有效”。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０

日，赤峰草原兴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立，承接置
出资产。因该公司未及时与农业银行元宝山区支行重新办理有效抵
押担保并签订正式协议，农业银行元宝山区支行认为债务转移所附
条件尚未成就，对内蒙古草原兴发股份有限公司原有的债权和抵押
权继续有效，从而引起本次诉讼并波及本公司。 原草原兴发公司在
办理借款时以经评估的多项资产进行了抵押，农业银行元宝山区支
行现仍享有抵押物的抵押权。

本公司将根据案件审理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有关
信息将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上刊登。

特此公告。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７

证券简称： 广宇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８－０１６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２．

召开地点：天津泰达国际会馆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４．

召集人：董事会
５．

主持人：赵健
６．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在
天津召开。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会议。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

６

人、代表股份
１２２９５１９３０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２３．９８ ％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股数

１２２９５１９３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股数

０

股，弃权股数
０

股。

２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股数

１２２９５１９３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股数

０

股，弃权股数
０

股。

３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股数

１２２９５１９３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股数

０

股，弃权股数
０

股。

４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股数

１２２９５１９３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股数

０

股，弃权股数
０

股。

５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实现净利润为
－３９

，

０６１

，

３７４．６８

元，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

２１５

，

１８０

，

０１２．９６

元，本年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２５４

，

２４１

，

３８７．６４

元。 因公
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负，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００８

年度公司不进行

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

同意股数
１２２９５１９３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股数

０

股，弃权股数
０

股。

６

、公司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股数

１２２９５１９３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股数

０

股，弃权股数
０

股。

７

、公司聘请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鉴于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的

《

２００９

年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信息》的排名比公司现聘请的会计师
事务所排名靠前且该所规模较大，根据公司的实际和发展需要，同意聘请中
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财务审计机构。

同意股数
１２２９５１９３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股数

０

股，弃权股数
０

股。

公司对原财务审计机构北京五联方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公司
的尽职工作深表感谢。

８

、公司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增补李斌先生为公司监事。

同意股数
１２２９５１９３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股数

０

股，弃权股数
０

股。

９

、听取公司独立董事冯科述职报告；

１０

、听取公司独立董事宁维武述职报告；

１１

、听取公司独立董事田昆如述职报告。

上述议案分别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４

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９

日公告。 公告议案详细内
容见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天津长丰律师事务所
２．

经办律师姓名：孙学亮 于胜梅
主任律师：张建平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
效；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３６

证券简称：鑫茂科技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０９－０４１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〇〇九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或修改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议案提交表
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本公司
４

楼
４０３

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４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杜克荣董事长
６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 》及 《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５

名，代表股份
８１２９８３３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５．４８％

。

二、提案审议情况

审议《出售丹东菊花（电器）集团有限公司资产及收购天津天大天久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资产的议案》（控股股东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

８１２９８３３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００％

；

０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０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聘请国浩律师集团（天津）事务所谢孟晖律师出席，并由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 该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股东大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的决议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意见书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４８

证券简称：承德露露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１４

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露露杏仁露产品不标注保健食品标识的说明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我公司生产的“露露”牌杏仁露严格遵循国家食品卫生标准生产，相关证
照齐全 ， 其生产许可证号为

ＱＳ １３０００６０１０３１１

、 食品卫生许可证号为
１３０８００２６７００１

、产品标准执行的是行业标准
ＱＢ ／ Ｔ ２４３８－２００６

，上述证书都是
按普通食品认证的，公司产品也都按普通食品认证生产和销售的，因此不能
标注保健食品标识。

另外，“露露”杏仁露是以杏仁为主要原料，杏仁是卫生部公布的药食同
源物品，同时在原《食品卫生法》第十条及新实施的《食品安全法》第五十条都
规定，药食同源物品可以作为普通食品原料使用，因此没有食用量及食用人

群的要求。

近期公司就“露露”杏仁露的标签标注事宜先后咨询了工商、卫生、技术
监督等部门，各部门均答复公司现在的标签标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

承德市卫生监督所出具证明：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露露牌”原
味、低糖和无糖杏仁露（

３１０ｍｌ ／

罐、

２４０ｍｌ ／

罐）系承德市卫生监督所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和《河北省食品卫生许可证发放管理办法》的相关规
定，依照法定审查、发证程序办理的普通食品卫生许可证。

特此公告
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Ｏ

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００

证券简称：现代投资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１１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公 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８

日零时起，长沙、株洲、湘潭三市固定电话号码统一升位并
网，长沙市固定电话号码在原号码前加“

８

”。 故公司对外联系电话相应变更，

变更后的联系电话为：

董事会秘书：

０７３１－８５５５８８８８－１１１３

；

证券事务代表：

０７３１－８５５５８８８８－１１１２

；

传真：

０７３１－８５１６３００９

。

特此公告。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８６

股票简称：东北证券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２６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借入次级债务计入净资本获批的公告

�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接到中国证监会吉林监管局《关于同意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借入次级债务计入净资本的意见》（吉证监发［

２００９

］

１４６

号），同意公司将
借入的

９

亿元次级债务在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８

日之前按
９０％

的比例计入净资本，以后
年度分别按

７０％

、

５０％

、

２０％

的比例计入净资本。

在次级债存续期间，公司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公司借入次
级债务有关问题的通知》的各项规定。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O

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